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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地政 

科 目：民法(包括總則、物權、親屬與繼承編) 

唐吉老師解題 

 
一、A 有一棟透天厝，基於稅務考量，想贈與給自己未成年 17 歲兒子 B。但為避免自己無房可

住，所以在贈與契約中，加入條款：「B 必須讓與其中一間房間給 A 居住」。試問，該贈

與契約效力如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關鍵在於，當限制行為能力人受有「附負擔之贈與」，任何附加之負擔均使限制行為能

力人有一定履行之義務，則非屬純獲法律上利益之情形；法定代理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間締

結贈與契約，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締約意思表示，尚需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而非「代

理」，故無自己代理之衝突情形。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民法第 77 條、第 79 條、第 412 條。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5 年，民法總則講義，第 4 章，p127-128。 
志光出版社，114 年，債法各論講義，第 1 章，p39。 

【擬答】 
如題，AB 間贈與契約效力應屬有效 

按民法第 77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

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79 條規

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

始生效力。」，此乃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效力之規定。 
次按民法第 412 條第 1 項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

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此乃附負擔之贈與規定。 
查 A 與 17 歲 B 為父母子女關係，是 A 為 B 之法定代理人，B 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予先敘

明。當 A 欲將其所有之透天厝贈與予 B，並附加「B 必須讓與其中一間房間給 A 居住」之

條款，是該契約乃附負擔之贈與，依通說認為，該負擔非屬贈與契約之有償對價的給付義

務，然依民法第 412 條第 1 項規定，贈與人 A 仍得請求受贈人 B 履行負擔，如不履行亦得

撤銷贈與。由此可見，當 B 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受有 A 之透天厝贈與外，仍須履行上開

負擔，即為負擔一定之義務，解釋上非屬「純獲法律上利益」之情形，是 B 於該贈與契約

所為之「允為受贈」意思表示，依民法第 77 條本文規定，仍須經法定代理人 A 之「允

許」，此時 A 理當行使的是「同意權」而非「代理權」，故不構成民法第 106 條所定「自

己代理」之情形，從而因 A 允許 B 允為受贈，是 AB 間贈與契約即成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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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在某社區大廈，擁有一區分所有權。A 之後將該區分所有權（含基地）讓與 B，並完成移

轉登記。一星期後，該社區管委會通知 B 必須繳納 A 所積欠的管理費。B 拒絕之。但管委

會認為，社區管理章程明定：「受讓人必須負擔前手所積欠費用」。試問，誰的主張有道

理？（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關鍵在於，區分所有建物即公寓大廈通常存有「規約」＆「管理規章」，前者對於區分

所有權之繼受人均有拘束效力；後者則以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始生拘束效力。故如何定

性本題之「管理章程」將決定拘束效力為何。再者，有關前手積欠之管理費用是否應由後手

負連帶清償（或清償）責任，尚有民法第 799-4 條、第 826-1 條規定適用順序之爭議，同學應

注意相關法律座談會之實務見解，並簡要分析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民法第 799 條、第 799-1 條、第 826-1 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2 款；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20 號。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4 年，物權法講義，第 2 章，p86-87。 

【擬答】 
如題，B 之主張應有理由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2 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二、規約：公寓大廈

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

事項。」，此乃規約定義之規定。 
次按民法第 799 條第 1 項規定：「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

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

物。」、同法第 799-1 條第 4 項規定：「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

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

亦同。」，此乃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區分所有人間之規約、其他約定對於繼受人所生效力之

規定。 
再按民法第 826-1 條第 3 項規定：「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

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此乃受讓人與讓與人對於共有物

因使用管理所生負擔之連帶清償責任規定。 
末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20 號（節錄）：「（編按：

法律問題）民法第 826 條之 1 規定修正施行後，法院拍賣公寓大廈區分所有人之建物及基

地之權利，拍定人就債務人欠繳之管理費，是否須與債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編按：審

查意見採乙說）乙說：否定說。自法律規定之體例而言，區分所有建築物所有人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係規定於所有權章第二節之「不動產所有權」中（第 799 條至第 800 條之

1），而共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係規定於所有權章第四節「共有」，區分所有建築物所

有人之權利義務，自應優先適用區分所有之相關規定，惟該規定中並無受讓人應就前手欠

繳之管理費應連帶負責之規定，僅於第 799 條之 1 規定：「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

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

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該規定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區分所有權之繼受

人，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之規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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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而實務上向來均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係指規約對於繼受人發生拘束

力，至於已具體發生之管理費給付義務則不在此限（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89 年法律座

談會彙編，頁 105-107、93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3 號、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 49
期研究專輯第 30 則），故拍定人不須就債務人欠繳之管理費，負擔清償責任。」，據此實

務上多認為區分所有建築物應優先適用民法第 799 條至第 800-1 條規定，然民法第 799 -1
條規定並未規定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就前手欠繳之管理費負清償責任，故繼受人對此無

須清償，採否定見解。 
查本件某社區大廈之社區管理章程明定：「受讓人必須負擔前手所積欠費用」等語，應先

定性該管理章程是否屬於「規約」？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2 款規定，須經該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約

定之「共同遵守事項」，始具有規約之性質，故依題意，該管理章程或有可能為該社區

之管委會自行作成，則非屬規約之性質，是依民法第 799-1 條第 4 項規定，須以受讓人

B 對於上開管理章程之約定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始受其拘束。 
退步言之，縱上開管理章程屬「規約」之性質，則依民法第 799-1 條第 4 項規定之文義

解釋，受讓人 B 應受其拘束，自需負擔前手即 A 所積欠之管理費；且依民法第 826-1 條

第 3 項規定，當 A 將該區分所有權（含基地）讓與 B 並完成移轉登記時，則 B 對於 A
所積欠之管理費亦應連帶負清償責任。據此，B 理應負擔、清償 A 所積欠之管理費。惟

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20 號之意旨，實務上多認為

民法第 799 -1 條規定並未規定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就前手欠繳之管理費負清償責任，

且本條對於規約之拘束力，應解為受讓人取得區分所有權後，應受規約之拘束而應遵守

其所定之權利義務事項。據此，故受讓人 B 對於其前手即 A 所積欠之管理費，應無須負

清償責任，故 B 之主張應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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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將土地設定地上權 50 年給 B，約定地租數額，並且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一星期後，B 一
次繳足一年地租給 A。A 之後將土地所有權出售並讓與 C，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C 欲向

B 收取今年地租，是否有理？（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關鍵在於，地上權如有地租約定者，除地租約定得為登記外，另應將「預付地租之事

實」併同登記，始生物權效力，方得對抗第三人即土地之受讓人。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民法第 832 條、第 836-1 條。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4 年，物權法講義，第 3 章，p91。 

【擬答】 
如題，C 得向 B 收取今年地租，應有理由 
按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

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同法第 836-1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已預付之地

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再觀民法第 836-1 條之民國 99 年 1 月 5 日之增訂理由（節錄）：「⋯⋯二、地上權有地租

之約定，而其預付地租之事實經登記者，方能發生物權效力，足以對抗第三人，故土地及

地上權之受讓人或其他第三人（例如抵押權人），當受其拘束，爰增訂本條。至於未經登

記者，僅發生債之效力，地上權人仍應向受讓人支付地租，惟其得向讓與人請求返還該預

付部分，無待明文。」，據此如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約定地租，並將預付地租之事實為

登記者，則土地之受讓人當受其拘束，自不得復向地上權人請求支付地租。 
查 A 將土地設定地上權 50 年給 B，雖雙方有約定「地租數額」並經登記，卻未登記「B 嗣

後預付繳足一年地租給 A 之情事」，則依民法第 836-1 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之意旨，可見

AB 雙方並未將上開預付地租之事實為登記，自無從發生物權效力，故不得對抗第三人即

受讓人 C。因此，C 仍得向 B 請求收取今年地租，而 B 不得拒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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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 係退伍榮民，一人單身在臺。A 有意投資建築一批榮民宿舍，相中 B 所有的土地。B 非
常認同 A 的計畫，遂將土地設定地上權 50 年給 A。A 也根據計畫完成榮民宿舍一批，並開

始營業。3 年後，A 不幸去世。試問，地上權如何歸屬？（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主要是處理無人承認繼承之情形，然因被繼承人 A 身分為榮民且獨自一人在台，則有討

論大陸地區是否有繼承人之必要。因此，在無人承認繼承之前提下，區分為「A 無繼承人或

有無不明」及「A 尚有大陸地區之繼承人」二種情形分別討論，雖有不同之遺產管理人選，

惟應遵循民法所定之公示催告程序期滿後，如無人繼承則遺產歸屬於國庫，故不論何種情

形，A 所遺之地上權均歸國庫所有，殊途同歸。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民法第 1177 條、第 1178 條、第 1185 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 67-
1 條、第 68 條。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4 年，身分法講義，第 3 章，p90-91、p97。 

【擬答】 
如題，本件地上權應歸屬於國庫 
按民法第 1177 條規定：「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

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同法第 1178 條規

定：「（I）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個月以上之期

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II）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

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

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同法第 1185 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之期限屆滿，

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此

乃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次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 1、4 項規定：「（I）被繼承人在臺灣地

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

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灣地區後順

序之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IV）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

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

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

總額。」、同條例第 67-1 條第 1 項規定：「前條第一項之遺產事件，其繼承人全部為大陸

地區人民者，除應適用第六十八條之情形者外，由繼承人、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

指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管理其遺產。」、同條例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現

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無繼承人、繼承人之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

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據此被繼承人之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則不得繼承取得

其於台灣地區之不動產權利，僅得享有折算最多 200 萬之價額，就超過部分（或不動產部

分），如於台灣地區無繼承人者，其遺產應歸屬於國庫，並由法院指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為遺產管理人；反之，若被繼承人之繼承人無繼承人或有無不明者，則由主關機關為遺產

管理人，並回歸適用上開有關無人承認繼承之民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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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B 將土地設定地上權 50 年給 A，A 並於土地上建有榮民宿舍，則 A 應屬土地之地上權

人兼建物（該宿舍）所有人。當 A 過世即繼承開始時（§1147），因其為退伍榮民，一人

單身在台，則應區分情形如下： 
 A 並無繼承人或其有無不明之情形，則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8 條第 1
項、民法第 1178 條第 2 項規定，由主關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並經法院定 6 個月以上之期

限為公示催告。倘若該公示催告期限屆滿時，則依民法第 1185 條規定，A 至之遺產即該

土地之地上權、該宿舍之所有權原則上應歸屬國庫所有，是該地上權之登記應更為國有

登記。 
 A 尚有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民之情形，則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1
條第 1 項、民法第 1178 條第 2 項規定，由法院指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並

經法院定 6 個月以上之期限為公示催告。倘若該公示催告期限屆滿前，尚有大陸地區人

民聲明承認繼承者，則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 1、4 項規定，則

該大陸地區人民仍不得繼承取得 A 於台灣地區所遺該土地之地上權、該宿舍之所有權等

遺產，僅得享有折算最多 200 萬之價額，就超過部分（或不動產部分），如於台灣地區

無繼承人者，其遺產應歸屬於國庫，故解釋上該地上權之登記應更為國有登記。 
綜上所述，A 之地上權尚存有 47 年存續期間，且基於地上權亦有建物之存在，故地上權自

有必要存續，不論 A 是否有大陸地區之繼承人，此一地上權原則上應歸屬於國有。 
 
 
 
 
 
 
 

 


